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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墨玉县城镇供热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加强墨玉县城镇供热管理，规范供热市场秩序，提升供热服务质量，保障供热单位、热用户合法权益，推动供热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结合本县实际，我局组织起草了《墨玉县城镇供热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起草背景和必要性
墨玉县冬季寒冷，集中供热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、维护社会稳定、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设施。起草本《办法》对供热行业的市场准入与退出、供热设施的维护责任划分、供热行业的监管等问题进行制度化、体系化规定，有利于促进我县供热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为切实解决当前供热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规范供热规划建设、经营服务、设施维护、热费收缴等全流程管理，明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，强化行业监管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推广清洁能源供热，推进供热计量改革，助力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实现，保障居民温暖过冬，结合本县供热工作实际，制定本《办法》十分必要且紧迫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起草依据
本《办法》严格依据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，结合墨玉县城镇供热工作实际起草，主要依据包括：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3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》（自治区政府令第142号）
4.国家、自治区关于供热行业管理、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价格监管等方面的相关标准、规范及政策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起草过程
为确保《办法》科学合理、贴合实际、具有可操作性，我们严格按照规范性文件起草流程，有序推进各项起草工作，结合调研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要求，借鉴自治区区内外同类地区供热管理先进经验，明确《办法》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，组织专人起草《办法》，重点围绕供热规划建设、设施维护、供用热管理、热费收缴、监督考核、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进行细化规范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七章五十九条，围绕墨玉县城镇集中供热管理全流程，明确了各方主体责任，规范了各项管理工作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一）第一章 总则（第一条至第七条）
明确了《办法》的制定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围，界定了供热、供热单位、热用户的定义；确立了“政府主导、统一规划、企业经营、保障安全、节能环保、民生优先”的供热工作原则；明确了县人民政府及各相关部门、供热单位的职责分工；鼓励推广应用供用热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，优先发展清洁能源供热；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保护供热设施、举报违法行为的义务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二）第二章 供热规划与建设管理（第八条至第十七条）
规范了供热专项规划的编制、审批和变更流程，要求供热专项规划与城镇总体规划、其他基础设施规划相衔接；明确了供热工程设计、建设、施工、验收的相关要求，强调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配套供热设施需与主体工程“三同时”；规范了供热设施接入管网的审批和验收流程；明确了建设工程施工中对供热设施的保护要求，避免损坏供热设施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三）第三章 供热维护管理（第十八条至第二十六条）
明确了供热设施维护责任的划分，区分了供热单位、热用户各自承担的维护范围和费用；规定了供热单位在安全生产、设施巡检、应急抢修、用户服务等方面的义务；明确了非采暖期供热设施检修要求和供热设施周边禁止行为；规范了供热设施保修责任和移交管理；明确了热用户禁止的违规用热行为及相应责任；规定了供热设施故障抢修的时限和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四）第四章 供热与用热管理（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八条）
明确了本县供热期起止时间及提前、延长供热的审批程序和费用承担；规定了供热单位取得供热经营许可证的条件；规范了供热单位的供热责任，明确了采暖期内室内温度标准、温度检测方法和投诉处理流程；要求供热单位与热用户签订供用热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；明确了供热单位暂停供热的情形和程序；规定了供热期结束后供热系统的维护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（五）第五章 热费收取与管理（第三十九条至第五十条）
确立了有偿用热、统一标准、分类计费、公开透明的热费收取原则；明确了热费价格的制定、调整流程和监管要求；规范了热费缴纳方式和期限，允许困难用户分期缴纳；明确了热用户暂停、恢复用热的申请流程和基本热费收取标准；推进供热计量改革，明确了分户计量和按面积计费的适用情形；规范了困难群体采暖补贴的申请、发放流程；明确了热费收入的使用范围和欠费追缴要求。
（6） [bookmark: heading_9]第六章 监督考核与法律责任（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七条）
建立了供热单位考核评价机制，明确考核内容、结果应用和整改要求；完善了供热应急处置体系，规范了应急预案制定和应急处置措施；明确了建设单位、供热单位、热用户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《办法》的行为及相应处罚标准，强化了责任追究，确保《办法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（七）第七章 附则（第五十八条至第五十九条）
明确了《办法》的解释权归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；规定了《办法》的施行日期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五、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
[bookmark: heading_12]（一）关于部门职责分工
结合墨玉县实际，明确了县住建局作为供热行业主管部门的核心职责，同时细化了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生态环境局等十一个相关部门及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、供热单位的职责分工，形成“政府统筹、主管牵头、部门协同、属地负责、企业主体”的管理格局，避免职责交叉、推诿扯皮，确保供热管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（二）关于供热设施维护责任划分
针对当前供用热矛盾中突出的设施维护责任不清问题，明确划分了供热单位与热用户的维护范围：热源厂、主干管网、换热站及出口至用户入户管道井的设施由供热单位负责维护；用户入户管道井以内的设施由用户负责维护，委托供热单位维护的另行约定。该划分符合行业惯例和本县实际，可有效减少因责任不清引发的供用热纠纷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（三）关于供热温度和退费标准
结合墨玉县冬季特点，明确居民热用户室内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，非居民用户不低于18摄氏度（另有约定除外），同时规范了温度检测方法和投诉处理流程。针对低温用户，明确了“三次检测仍不达标免交本供热期热费”的退费标准，既保障了热用户的合法权益，也倒逼供热单位提升供热质量。
（4） [bookmark: heading_15]关于基本热费收取
考虑到供热行业的公益性和管网损耗实际，明确暂停用热的热用户需缴纳基本热费，其中非分户控制用户按楼层不同缴纳30%-50%的热费，分户控制用户不缴纳基本热费。该规定兼顾了供热单位的合理收益和热用户的权益，有利于保障供热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正常运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（五）关于清洁能源供热推广
结合新疆清洁能源资源优势，明确鼓励发展天然气、电力、太阳能、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供热，逐步淘汰高耗能、高污染供热方式，推进供热计量改革，既符合国家节能环保政策要求，也契合墨玉县生态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。
综上，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符合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贴合墨玉县城镇供热工作实际，内容全面、条款清晰、可操作性强，能够有效规范供热管理工作，解决当前突出问题，保障供热单位和热用户合法权益，推动本县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。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恳请各单位、各阶层人士提出宝贵意见建议，我们将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按程序报批实施。



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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